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

填表日期：2026-03-16

项目名称 第十四师 225 团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

建设地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225 团团直
占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87248

建设单位 第十四师 225 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 法定代表人 马军全

联系人 刘银才

项目投资(万元) 2391 环保投资(万元) 8

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6-12-01

建设性质 新建



备案依据
该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，属于第 95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

利用项中其他(不含提标改造项目；不含化粪池及化粪池处理后中水处理回用；不含仅建设沉淀池处理的)。

建设内容及规模

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①新建中水库 1 座，总库容 15 万 m³，坝线总长度 974.16m，库盘面积 4.48 万㎡。②新建加压

泵站 1 座，建筑面积 97.55 ㎡，地上 1 层，砖混结构，配套水泵、过滤器、变频柜等首部加压、机电设备。③新建中水

管道总长度 3850.05m，设计流量为 50～160m³/h，采用 De125De250HDPE 管道，压力等级 1.0MPa，配套建设附属

建(构)筑物。

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及排放去向
废水

生活污水

生产废水

生活污水

有环保措施:

建设单位采取采用采用

“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”

方案措施后通过管道排放



至洒水降尘或管理区的绿

化用水

生产废水

有环保措施:

建设单位采取沉淀 砂滤

工艺措施后通过管道排放

至养护以及场 地冲洗、降

尘洒水的水质要求

固废

环保措施:

拟建建(构)筑物产生的一

般固废主要来自施工现

场，主要类型为建筑材料



的外包装以及施工过程产

生的一般固废，集中堆放，

施工期结束后，进行场地

清理，分类回收利用

  承诺：第十四师 225 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马军全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建设项目符合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第十四师 225 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，马军全承担全部责任。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

责人签字：

备案回执：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2026661406000000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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